
外國人取得或移轉土地建物權利處理作業流程圖 

 

 

申請人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

34條規定之文件向地政事務

所申請登記 

地政事務所審核無誤後，填寫簡

報表報請本府核准 

收文 

是否符合規

定 

以府函並檢送簡報表報請內政

部備查，副知地政事務所辦理

登記 

內政部函復予以備查

時，函轉地政事務所 

函請地政事務

所查明 

是 

否 

 


